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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2〕1265 号

申请人：谢钧涛，男，汉族，2000 年 3 月 8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海珠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湛万杨，男，广东乾敬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新豪，男，广东乾敬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丝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江晓路嘉瑞街 22 号二楼自编 01、03。

法定代表人：白祖文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露斯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谢钧涛与被申请人广州丝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关于

确认劳动关系、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

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湛万杨、陈新豪和被申请

人的委托代理人陈露斯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2 年 3

月 24 日向本委申请增加仲裁请求，共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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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10 月 23日至 2022 年 2月 10日未

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3800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

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0000 元；三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

请人自 2021 年 10 月 23日至 2022 年 2月 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

系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2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

10 日工资 15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与广州蜂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案

外地产公司承租了场地作为两个公司的经营、注册地址；2021

年 8 月，广州蜂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部分办公场地租给葛某

先生开设 DSC 工作室，该工作室未注册，广州蜂聚网络科技有

限公司与申请人所在 DSC 工作室为租赁关系，我单位与 DSC 工

作室无任何关系；申请人系葛某先生团队的人员，我单位与 DSC

工作室常有项目合作，我单位主要负责人陈露斯于 2021 年 12

月 7 日才添加申请人的微信，微信内容为项目对接的零星几条

内容，此前，我单位无从任何渠道认知、认识申请人，申请人

不存在入职我单位的事实；而且，我单位发放员工工资一直系

由陈露斯负责，从来没有让他人代发，葛某先生并非我单位员

工，我司并无让其代发过员工工资；另外，从申请人与葛某先

生的团队伙伴赵某之间的聊天记录可表明申请人非常清晰、清

楚知道其工作期间所在工作室并无注册，其于 2 月 10 日自愿离

开 DSC 工作室时，曾要求该工作室为其开具离职证明，在赵某

表示没有公章后，申请人表示不需要开具该证明，但随后，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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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在2月15日又以面试需求为由向该工作室要求开具带有公

章的离职证明，赵某出于好心便与我单位负责人沟通能否代为

盖章，我单位也考虑到助人为乐，并无不可，便代为在证明上

盖了我单位公章，申请人系深知 DSC 无主体资格，劳动仲裁不

会受理其案件，才骗取该“离职证明”。综上，申请人不是我单

位员工，双方从未建立过劳动关系，我单位不同意其全部仲裁

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主张其在案外人赵某开设的位于被申请人注册地内

的 DSC 工作室从事摄像与剪辑工作，其与赵某系朋友关系，经

与赵某沟通后便于 2021 年 10 月 23 日开始上班，赵某于 2022

年 2 月 10 日将其辞退，其对于入职时赵某有否告知其用人单位

主体为被申请人表示不清楚。申请人还主张其入职时系与赵某

约定薪酬标准，未约定工作时间，未签署任何合同或者协议，

赵某承诺之后会注册新公司，并会将其劳动关系迁入新公司；

其在 DSC 工作室工作期间受赵某及陈露斯工作安排和管理，不

需要考勤，工资由葛某按月发放，其认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

关系。被申请人则主张 DSC 工作室系赵某与葛某合伙开设，赵、

葛二人并非其单位员工，DSC 工作室是独立经营，且有自己的

经营项目，其单位只是该工作室的一个合作客户；其单位是在

2021 年 12 月才开始与申请人有项目上的对接，其单位主要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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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陈露斯并没有对申请人进行任何工作安排和管理，其单位

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举证了录音材料和

《DSC-STUDIO 声明》等证据，其中，录音材料记录申请人与赵

某、葛某三人沟通离职事宜，未提及与被申请人有关内容；

《DSC-STUDIO 声明》的内容为“兹证明谢钧涛曾是我团队伙

伴……该伙伴从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2月在我们这边负责摄

像与剪辑。特此证明”，落款处盖有被申请人公章。申请人称该

声明系用于其入职新单位所需，在开具该声明前，其曾与赵某

商量，当时赵某告知其新公司未成立，DSC 工作室没有公章，

但 DSC 工作室属于被申请人的一个部门，故赵某向被申请人申

请在该声明上加盖公章。被申请人对《DSC-STUDIO 声明》表示

申请人系 DSC 工作室的人员，因该工作室没有营业执照，而申

请人又多次要求该工作室为其开具离职证明，故其单位为了帮

助申请人能顺利入职新单位才在该声明上盖章；对录音材料表

示因被申请人不在场，无法确认真实性。另，双方确认的申请

人与陈露斯微信记录显示申请人在 2021 年 12 月 7 日才添加陈

露斯（lucylucychan）为微信好友，二人随后有少量项目沟通

内容，申请人在 3 月 1 日向陈露斯发送关于 DSC 工作室系被申

请人部门的信息，陈露斯当即否认；“金利来项目制作群”聊天

记录显示群中各人与陈露斯有沟通项目事宜；申请人与“赵不

睡”（即赵某）微信记录显示赵某告知申请人因公司未注册，需

要在完成注册手续后才能为申请人参加社保，申请人随后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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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赵某为其开具离职证明，并询问公司名称，赵某回复称公司

因未完成注册而没有正规名称，提出与申请人签署个人协议，

申请人对此表示无需签署，但之后又以其需到其他公司面试为

由要求赵某开具一份其在 DSC 工作室工作的证明，并向赵某提

出能否让“lucy”开具该证明，在申请人再三要求之下，赵某

同意找“lucy”开具，随后在 2 月 17 日将《DSC-STUDIO 声明》

发送给申请人。被申请人对其单位主张 DSC 工作室系租用广州

蜂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场地以及其单位系通过陈露斯发放员工

工资等举证了《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》、《营业执照》、《租赁

合同》、葛某每月支付办公室租金及水电费记录以及陈露斯通过

被申请人公账或其个人账户支付相关人员工资的转账记录予以

证明；被申请人还举证了赵某和葛某的证言予以证明，赵、葛

二人在证言中均陈述申请人系在其二人开设的 DSC 工作室工

作，并非被申请人员工等内容。申请人仅对《房屋租赁登记备

案证明》、《营业执照》予以确认，对其他证据均不予确认。

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。

对此，本委认为，第一，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

关系，最基本且最不能忽视的是双方对建立劳动关系的真实意

思表示，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愿以及

对劳动权利义务进行约定的合意过程，而该合意过程通常以招

工行为作为基础和前提。本案中，申请人直接与其朋友赵某沟

通后便到赵某开设的 DSC 工作室工作，薪资系与赵某约定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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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赵某系被申请人的主要负责人或管理人

员，且赵某具有代表被申请人招用员工、与员工约定薪酬及相

关劳动权利义务的用工管理权限，申请人对于自身入职时赵某

有否告知其用人单位主体为被申请人亦陈述不清，且从其向赵

某提出开具“离职证明”时询问公司名称的事实可知，其对被

申请人的情况并不了解，其主张 DSC 工作室属于被申请人的一

个部门亦缺乏证据证明，故从申请人的入职过程及现有证据无

法有效表明申请人系由被申请人作为用人单位主体所招用，即

本案缺乏认定双方具有建立劳动关系意思表示的基础依据。第

二，在用工事实方面，本案证据中虽然有涉及被申请人相关负

责人与申请人的个人微信记录以及群聊记录，但在现今社会信

息沟通方式多样的情况下，该些微信记录可以涉及多种关系，

非必然指向劳动关系，该些微信记录并不足以证实被申请人相

关负责人对申请人存在工作安排和管理的事实。而按照查明之

事实可知，申请人在 DSC 工作室工作期间，系由赵某对其进行

工作安排和管理，由葛某发放其薪酬，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赵

某和葛某系被申请人的员工并代表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行使用工

管理权，申请人亦无证据证明其需要遵守被申请人的规章制度，

如考勤制度、劳动纪律等，因此，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

申请人与申请人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。第三，对于

《DSC-STUDIO 声明》能否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问题，从该声

明的内容来看，并未明确反映被申请人认可与申请人存在劳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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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；虽然该声明有被申请人的盖章，但该声明实际上系申请

人离开 DSC 工作室后基于自身入职新单位所需，在明知其供职

的 DSC 工作室未注册的情况下而向赵某提出让被申请人开具，

故该声明并不能有效证实被申请人具有承认其单位与申请人存

在劳动关系的主观意愿，亦不能反推申请人在 DSC 工作室工作

期间属于履行与被申请人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客观事实，因此，

该声明不能作为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直接依

据。综上，本案事实和证据均不足以认定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存

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以及具有劳动关系从属性特征，因此，

本委对申请人主张其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不予采纳，遂对

申请人本案提出的全部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

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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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温嘉毅

二○二二年五月十九日

书 记 员 于亚楠


